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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3 ? 1 ?起， 《长江保护法》 正式实施。

在 《长江保护法》 正式实施 1 个?后， 长三角地

区再添一部禁捕法规。 4 ? 1 ?， 上海、 江苏、 浙
江、 安徽三省一市人大常委会在沪召开新闻发布

会， 介绍四地人大 《关于促进和保障长江流域禁捕
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 《决定》 在沪苏浙皖四地

同步实施。

据了解， 长三角积极推进协同立法促进保障长

江流域禁捕。 今年以来， 上海公安机关深入开展打
击长江流域非法捕捞专项整治行动， 通过 “江上

打、 水上查、 陆上堵”， 严厉打击各类涉渔违法犯

罪活动， 全市非法捕捞案件发案大幅下降。 上海市
检察机关成立了非法捕捞犯罪案件专业办案团队，

以 “零容忍” “一案一介入” “全链条打击” 的态
度， 从严打击那些犯罪手段隐蔽、 形成地下产业链

的职业化、 团伙化非法捕捞犯罪。

上海非法捕捞发案数大幅下降 长三角法治协作破解禁捕瓶颈

“现在想碰上一个案子也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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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珍稀水生生物放流长江 （资料照片） 记者 王湧 摄

10人团伙长江口水域电捕鱼

深夜， 边防港航分局专案组民警潜伏浦东新区南汇大治

河附近一处江堤滩涂边。 他们收到消息， 这里有人在禁渔期

内违反规定用“电捕鱼” 的方式非法捕捞水产品。 终于， 一

辆厢式货车缓缓驶出。 “行动！” 一车 10 人， 400 余斤江

鱼， 电捕鱼工具， 人赃并获。

这一团伙由浦东当地一名贩鱼老板管某集结而成。 2020

年 9 月中旬开始， 管某纠集张某等 8 位外省市渔民， 一行 8

人 4条小木船， 鱼老板管某统统用车从崇明拉往浦东， 在浦

东南汇大治河附近租赁房屋作为窝点。 管某为这 8名渔民准

备好居住地后， 让他们安心住下， 准备大干一票， 在长江口

水域用“电捕鱼” 的方式捕捞水产品。

滩涂长， 芦苇荡深， 鱼老板自以为拥有了得天独厚的优

势， 没想到的是， 他们的行动很快被民警发现了猫腻。 边防

港航分局立即抽调精干警力成立专案组开展工作， 经过一个

多月的缜密侦查， 侦查员摸清了该团伙的犯罪活动规律及主

要活动区域、 轨迹、 作案手法。

为了逃避打击， 鱼老板等人通常选择在下午 5 点至次日

凌晨 12 点作案， 鱼老板用车将 8 名渔民和电捕鱼工具从居

住地运往江堤送到船上， 几个小时后再回来接渔民和捕捞回

来的“战利品”，连人带货装进厢式货车再运走，而他们作案的

渔船藏匿于深深的芦苇荡中。平均每次，一行人非法捕获渔获

物均有三四百斤左右， 随后由管某将非法渔获物贩卖给陆某

等人，陆某加价后再销售至浙江慈溪的水产品市场获利。

去年 10月 16日， 专案组获悉该团伙再次在上述水域进

行非法捕捞活动，立即组织警力开展抓捕，于当晚 21 时 30 分

许成功抓获正在对非法渔获物进行交易的犯罪嫌疑人管某等

10人，彻底斩断了一条跨省域“捕运销”非法捕捞水产品利益

链。犯罪嫌疑人到案后交代，该团伙先后实施非法捕捞水产品

10次，非法捕捞长江乌鲻鱼、小鲈鱼、小花鲢鱼等 4000余斤。

“科技+人力”破解“发现难”

2020 年 1 月 1 日起， 长江重点水域开始实施长江十年

禁渔计划， 《长江保护法》 也于今年 3月 1日起实施。 打击

非法捕捞， 公安民警走在第一线。

有着十几年办案经验的边防港航分局刑侦支队中队长俞

斐斐告诉记者， 打击非法捕捞案件， 有两大难点： 发现难和打

击难。

非法捕捞案件往往发生在夜间，长江滩涂边不像市区，没有

探头设备，想要发现不是件容易的事，更多依赖人工手段进行排

查，依靠民警对于可能发生非法捕捞的区域开展夜间侦查，对重

点区域时间段厢式货车排查。 即便排查到位，发现了作案人员，

在抓捕过程中，渔船在水上，机动性极强，随便钻进哪个芦苇荡

抑或是流窜到其它区域，民警在岸上只能“望水兴叹”。

“科技 + 人力” 的配备让打击非法捕捞更上一个台阶，

上海公安机关在沿江沿海水域岸线增布智能感知设备， 同步拓

展巡防巡控手段。 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委了解到， 本市正在推进

长江禁渔智能化管控系统建设。为提升长江禁捕执法智能化、信

息化水平，解决长江禁渔“发现难、取证难、执法难”等问题，市农

业农村委会同市政府城运中心、市经信委、市公安局等单位编制

了长江禁捕智能化管控系统建设方案，研究运用雷达、光电、无

人机等信息化技术，采用“水、陆、空、天”一体化、“人防 + 技防”

相结合的管控方式， 确保管控全覆盖、 全天候、 无死角。 同时

相关部门密切协作配合， 定期联合相关行政执法力量开展巡查

执法活动， 提升执法效能， 最大程度挤压违法犯罪空间。

据了解， 今年以来， 上海公安机关按照市委市政府和公安

部的统一部署， 深入开展打击长江流域非法捕捞专项整治行

动， 通过“江上打、 水上查、 陆上堵”， 严厉打击各类涉渔违

法犯罪活动， 全市非法捕捞案件发案大幅下降。 据统计， 今年

以来， 上海警方共破获非法捕捞、 运输、 交易长江水生野生动

物等案件 30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 59人。 强有力的打击有效震

慑了违法犯罪活动， 非法捕捞类刑事案件发案数从去年 7月份

的 156件， 下降到今年 2月份的 24件。

专业团队“一案一介入”

今年 3月 29日， 张某某等 9人因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被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提起公诉。 在完整充分的证据链支持

下， 上海市铁路运输法院依法支持了检方的公诉意见， 判处 9

名被告人罪名成立， 判处其有期徒刑 10 个月至 6 个月不等。

据悉， 这是长江上海段禁捕后， 犯罪规模最大、 涉案人数最

多的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件。 同时， 本案也呈现出被告人组织

多艘渔船捕捞的“捕销一体化” 模式， 一条职业化非法捕捞

犯罪地下产业链条由此曝光。

针对当前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手段隐蔽， 形成地下产业

链的新特点、 新动向， 记者从上海市人民检察院获悉， 上海

检方正以“零容忍” 态度坚决严惩这类违法犯罪行为。 对发

生在长江上海段和入海口水域的非法捕捞案件， 检方做到

“一案一介入”， 及时引导侦查机关取证、 固证， 严把证据关，

夯实案件质量； 同时从严打击职业化、 团伙化犯罪， 强化对

下游收赃者的查证和追责， 斩断“捕销一体化” 的非法捕捞

模式， 确保全链条打击。

上海检方还组建了非法捕捞犯罪案件专业办案团队， 积

极参与上海长江流域非法捕捞专项整治联合指挥部相关行动，

做到检察机关敢于监督、 擅于亮剑； 通过加强法律监督和综

合治理， 确保长江上海段禁捕工作取得扎实成效。

长三角协作共护水域生态

与此同时， 长江禁渔离不开长三角协同合作。 3 月 9 日，

来自青浦、 昆山两地的公安、 农业执法部门驾驶 8 艘执法船

艇、 40余名执法人员齐聚淀山湖畔， 开展禁渔联合巡航行动。

这次行动也标志着青浦和昆山两地警方打破了传统执法壁垒，

实行互通互认的淀山湖执法机制， 使两地的警务协作更加紧

密、 高效。 接下来青浦、 昆山两地公安、 渔政部门还将不间

断开展联合巡航、 打击行动， 联合行动将不仅仅停留在禁渔

期， 还将延展到其他领域、 区域和时间段， 形成常态化机制，

助力长三角绿色生态一体化建设。

4月 1 日， 由长三角三省一市人大常委会分别作出的 《关

于促进和保障长江流域禁捕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施行，这四

份决定在标题规范、主要条款、基本格式和实施时间上保持一

致，该决定的出台，为加强长江流域生态保护的顶层设计提供

了法规制度方案。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丁伟介绍，决

定条款并不长， 但非常精炼、 管用， 从决定动议到出台只用

了 2-3个月， 体现了“小快灵” 的立法特点。

江苏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夏正芳举例说， 《决定》

在长三角合作方面， 规定在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

基础上， 探索推进长江流域禁捕跨省联动监督、 协同立法、

联合执法等行动。 江苏健全与上海市、 浙江省和安徽省协同

的非法捕捞闭环监管长效机制， 探索建设覆盖三省一市的船

舶登记信息共享平台、 渔船动态监管平台、 水产品市场流通

追溯监管平台和执法信息互通共享平台等等。

据边防和港航公安分局边防工作处科长朱晨博介绍， 江

苏、 上海交界的海门、 崇明、 启东三地， 处在长江口， 是水

生生物产卵场所和洄游通道。 为严防鳗苗渔汛期间非法捕捞

现象回潮， 三地公安渔政部门组织联合巡航工作。

如今， 随着长江禁渔的全面推进和上海水域治安防控体

系的建设， 非法捕捞发案率大幅下降。 俞斐斐开心地告诉记

者， 现在“想碰上” 一个案子也难了。 “打击非法捕捞一直

在路上， 案子少了说明环境会慢慢变好， 长江在恢复生机活

力！”


